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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包进行统
一处置。截止2019年4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8431.98万元。债务人主要分布于浙江省绍
兴市诸暨市。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及实物资产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佳楠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
电子邮件：liujian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何国平与浙江通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何国平与浙江通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何国平已将依法享有的对诸暨市正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截止2016年4月30日共计本金17685051.19元及利息1653590.84元），依法转让给浙江通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对此，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江通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何国平
浙江通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本人何爱武（330302195103094029）拟对所持有的温州市东方防腐设备有限公司的单户资产进
行处置，特此公告！

特别提醒：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本人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人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
求对资产项目和处置方案做适时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本人于2019年5月17日已经通过温州银行公开的资产转让招标获得温州市东方防腐设备有
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其担保从权利。具体标的如下：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瓯海支行对温州市
东方防腐设备有限公司截止到2019年4月20号享有债权金额为贷款本金300万元，利息67.33万
元，合计367.33万元；温州市东方防腐设备有限公司以其座落于温州市鹿城路117弄6号厂房抵
押，最高额抵押登记金额356万元，浙江海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360万）、董秀峰（已死
亡，由其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王文娟、孙三英（三人共同最高额保证360万）、
董大可（最高额保证360万）保证。

现通过此公告，告知所有相关债务人。任何对本项目有疑问或者异议者均可提出疑问或者异
议。有疑问或者异议的有效期限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联系人：王慈建 联系电话：13506648828
邮箱：wangcijian@163.com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询证的行为均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何爱武

2019年5月22日

资产处置公告

仲裁公告
浙江紫迎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申请人李会娅、陈晓瑜、胡雅青、俞丹、陆利
峰、朱彩素、陈皓宇、王小飞、沈宇、林琳、陈艳、
杨香雅、胡星芝、方志平、姚申超、张雪宝、王林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
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038-1号和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19）038-2号仲裁裁决书。限公
告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申请人陈晓瑜、胡雅青、俞丹、陆
利峰、朱彩素、陈皓宇、王小飞、沈宇、林琳、陈
艳、杨香雅、胡星芝、方志平、姚申超、张雪宝、
王林诉你单位的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
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
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申请
人李会娅诉你单位的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如不
服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038-2号裁决，可
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5月22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黄友永（住址：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南康镇秀峰大道7号附92号；

公民身份号码：360427198311230015）：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
2018年10月16日对你作出的甬海卫医罚〔2018〕30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甬海卫医催
〔2019〕8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你应当自本
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银行湖东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海曙区大
梁街48号天之海大厦一楼）缴纳罚款。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局将依法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海
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 联系电话：55010961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5月22日

债权转让通知
诸暨圣诚珍珠养殖加工有限公司：

根据《合同法》第79条之规定，（2009）绍诸商初字第32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
石园，（2009）绍诸商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史和忠，（2010）绍诸湄商初
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楼占继分别将各自生效判决书中所载明的债权本
息转让给李国珊，请贵公司及时足额将上述三份判决书中所确定的债权本息
通过诸暨市人民法院支付给债权受让人。

转让人 石园、史和忠、楼占继
受让人 李国珊

(2019)浙0102民初2374号
林杨洪、施小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林杨洪、施小兰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181号

丁银钟：原告王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
年5月15日，原告王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本案按原告王成撤诉处理。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106民初12181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3075号

浙江新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省黄龙体育中心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3号

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受理了申请人海宁市佳
鑫健身器材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
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5月5
日作出（2019）浙 0104 民催 3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2号

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受理了申请人衡水兴业
橡胶化工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5月5日
作出（2019）浙 0104 民催 2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5号

申请人浙江禹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商业
承 兑 汇 票 1 张（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00100062
22897954，票面金额46080.00元、出票人浙江禹贡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宏兰科技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为2019年1月10日、汇票到期日2019年4月1
日、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清泰支行）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9351号

吕洪、杨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热麦实业有限公
司诉李航航、吕洪、杨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04民初93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4号

申请人杭州唛杰服饰有限公司因遗失商业承兑
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00100041 21583219，票
面金额10135.00元、申请人杭州唛杰服饰有限公司、
收款人宿风服饰（上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
3月23日、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
杭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288号

杭州峥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马莉：本院受理原
告朱跃跃诉被告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19年8月
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215、2214号

董永伟：本院受理原告吕翔胤诉被告董永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2214 号、2215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502号

朱亮亮：本院受理原告何斌斌诉被告朱亮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
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9日14时00分在
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538-1号

徐双华：本院受理原告梁德宝与被告徐双华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19）浙0110民初3538号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8
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1966号

罗俊：本院受理原告张佩芬与被告罗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8月28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答辩、逾
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视你方放弃抗
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1424号

何书杰：本院受理原告陈剑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
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5民催18号之一

申请人慈溪市五鑫模具厂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 张 无 效 ，该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
46921227、汇票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出票人为宁
波伟裕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9
年4月30日，最后持票人为慈溪市五金模具厂。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之规定，公
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
作出（2018）浙0225民催1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慈溪市五

鑫模具厂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浙0225民催3号

宁波能通印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壹
张，该汇票号码为 10200052/25843560、汇票金额为
人民币20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
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宁波能通印染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号

码为10200052/25843560、汇票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
整、出票人为宁波能通印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
市昱达捷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象
山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9年1月18日、汇票到
期日为2019年7月17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能通印
染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9 年 5 月 17 日起至
2019年8月2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后15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10837号

马扬：本院受理原告叶松燕与被告徐育琴、马成
华、马扬、温州交运集团汽车服务有限以司汽车出租
分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085号

王学峰、王盼盼：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学峰、王盼盼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687号

温州苏驰运输有限公司：原告威龙诉你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9 年 8
月30日10点01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
庭第二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686号

温州苏驰运输有限公司：原告胡建荣诉你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8
月30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
第二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761号

林远生、周美浩：本院受理原告中安金控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林远生、周美浩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540号

袁冬林：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朝兴与被告袁冬林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
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初9606号

蒋亚君、蒋兴国、王文清、赵志均：本院受理原告
黄团相与被告蒋亚君、蒋兴国、王文清、赵志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327 民初 9606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初10671号

福州盛宇贸易有限公司、林本沈、林浙闽、宋春
英：本院受理原告盛宇家纺集团浙江销售有限公司、
盛宇集团有限公司、盛宇家纺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
福州盛宇贸易有限公司、林本沈、林浙闽、宋春英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327民初10671号民事裁定书
及（2018）浙0327民初10671号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2086号

周晓燕：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思想四维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诉被告周晓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
证责任通知书、合诡计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152号

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永清与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81 民初 152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令：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永清价款1469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68元，由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
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杭州千岛湖振
淳装饰有限公司负担（原告王永清已经预缴，被告杭
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
付给原告王永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164号

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余榜富与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81 民初 164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令：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余榜富价款301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54元，由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
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杭州千岛湖振
淳装饰有限公司负担（原告余榜富已经预缴，被告杭
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
付给原告余榜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168号

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徐红明与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81 民初 168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令：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红明价款327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18元，由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
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杭州千岛湖振
淳装饰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徐红明已经预缴，被告杭
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
付给原告徐红明）。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179号

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姜华明与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81 民初 179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令：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姜华明价款14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50元，由被告杭州千岛湖振淳装饰
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杭州千岛湖振
淳装饰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姜华明已经预缴，被告杭
州千岛湖振淳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
付给原告姜华明）。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3162号

许 回 贾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19197308221812）:原告张红惠诉被告许回贾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举证责任通知书。原告诉请判令：1、准予
原、被告离婚；2、婚生女许雅静随原告共同生活至其
独立生活止，由你承担每月抚养费1000元。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9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地点在海宁市人民法院许村人民法庭第一法
庭。合议庭组成人员决定由审判员吴伟根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马明刚、戴利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